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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2〕2747 号

申请人：吕杰锋，男，汉族，1995 年 11 月 22 日出生，住

址：广东省海丰县。

委托代理人：温德民，男，北京市盈科（广州）律师事务

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爱与南希（广州）贸易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逸景路 466 号 501 房自编 50019，50020。

法定代表人：崔龙。

申请人吕杰锋与被申请人爱与南希（广州）贸易有限公司

关于确认劳动关系、经济补偿金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

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吕杰锋及其委托代理人温德民

到庭参加庭审。被申请人经本委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

本委依法作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2 年 6 月 21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

裁请求：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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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 17 日存在劳动关系；二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

6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17 日工资 3466.67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

支付申请人 2020 年 8月 1日至 2022 年 6月 17 日期间 9天法定

节假日的加班工资 6827.6 元；四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解除劳

动关系的经济补偿金 12066 元；五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0

年 9月 1日至 2021 年 8月 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

79531 元；六、被申请人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

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

明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我单位非本案适格主体，双方劳动关系并

不成立。申请人并非在我单位法定住所打卡上班，亦无需接受

我单位制度的约束。申请人不是我单位员工，与其他人存在劳

务或劳动关系，与我单位无关。即使认定双方存在劳动关系，

申请人请求双倍工资亦已超过一年仲裁时效。因此，申请人的

仲裁请求无事实与法律依据，请求驳回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确认劳动关系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通过朋友介绍，

于 2020 年 8 月 1 日到被申请人处担任库管员，被申请人没有与

其签订劳动合同，双方约定月休 1 天，基本工资 5500 元/月，

另有提成及餐补。申请人又主张被申请人的实际经营场所还包

括档口、仓库，其中档口位于新中国大厦 4 楼，仓库位于西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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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路 18 号的科汇仓，档口接到客户订单后，转给仓库发货，其

在档口上班，后调整到仓库上班，需钉钉考勤，日常工作由经

理李某、库房主管高某、邬某管理，其工作至 2022 年 6 月 17

日离职。申请人向本委提供证据如下：1.银行交易明细清单，

显示申请人在 2020 年 9 月至 2022 年 6 月的收入流水，转账方

有崔龙、李某或杨某，其中 2020 年 9 月至 2021 年 12 月由崔龙

每月向申请人转账；2.2022 年 1 月至 2022 年 5 月工资表、2020

年 8 月至 2022 年 5 月考勤表，显示申请人、高某、邬某等多名

库房部门人员的工资及出勤明细，申请人表示该两份表均系从

仓库电脑导出；3.钉钉打卡记录，显示申请人打卡的关联信息

包括 13 行 2 店、仓储部 1 号仓、科汇仓（定位）、固定上下班、

打卡次数、工时等内容；4.微信聊天记录，显示个人及多个工

作群的工作沟通内容，部分工作群名称有“FN”字眼，群成员

有崔龙、李某、高某、邬某等，2022 年 6 月 17 日申请人与另

案申请人谢泽行在多个工作群发送《被迫辞职通知书》，以被拖

欠劳动报酬、未依法缴纳社保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关系，崔龙、

李某在群内进行了回应，申请人表示“FN”即英文 FORLOVE NANCY

缩写；5.照片（人员大合照），背景幕载有“2021 年会盛典 2021

爱与南希（广州）贸易有限公司”的内容，照片下方有打印标

记“FORLOVE&NANCY”，申请人标记了其自己、崔龙、高某、邬

某等人员的拍照站位。申请人当庭补充证据档口小票，该小票

打印有“FORLOVE_NANCY”、“新中国大厦 4 楼 A412 档”、“户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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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号：郑某”等信息，申请人表示档口指定收款账户“郑某”

系崔龙的配偶，亦是被申请人的股东，并指出郑某在上述年会

照片中的站位（在崔龙旁边）。被申请人庭前向本委提交书面质

证意见，对申请人庭前提交的证据均不予认可，主张崔龙系应

其单位的商业合作伙伴李某的要求而向申请人转账，申请人提

供的证据均不能证明申请人在其单位上班、与其单位存在劳动

关系，即使申请人在其单位年会出现，亦系跟随合作伙伴或客

户出席。被申请人向本委提交《情况说明》拟证明其单位上述

主张。该《情况说明》显示由“李某”出具，内容反映申请人

系李某找的零工，与李某口头约定劳务费 5000 元/月，崔龙与

李某有商业合作项目，崔龙向申请人转账系受李某委托而进行

的商业代付，会在双方的合作项目款抵扣。申请人对该《情况

说明》所载内容不予认可。另查，被申请人工商登记的经营范

围包括商品批发贸易、百货零售、商品零售贸易、互联网商品

零售、服装批发等，被申请人的股东为崔龙、郑某。本委认为，

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反映其与被申请人存在关联，工资表、考勤

表中的部分人员同为微信工作群成员，崔龙、李某系工作群成

员并在工作群内发表意见，崔龙亦有向申请人连续多月转账，

虽然被申请人提供了由“李某”出具的《情况说明》，拟证明崔

龙的转账行为系商业代付、申请人系李某个人雇佣的劳务工，

据此否认申请人与其单位存在劳动关系，但该《情况说明》仅

系书证，无论李某系被申请人的员工亦或合作伙伴，与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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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均存在利害关系，《情况说明》所反映的内容仍属于待证事实，

况且李某亦不具有法律赋予的招用工主体资格，被申请人关于

李某个人雇佣零工的说辞既未经申请人确认，亦与工资表、考

勤表所反映的库房整体用工人员情况相矛盾，退一步讲，即使

崔龙与李某私下达成合作协议，亦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，故

该《情况说明》并不能否定崔龙的上述行为系其行使被申请人

法定代表人的职权行为。再，作为劳动合同履行地，上班地点

非推定劳动关系成立的必然要素，被申请人经营范围包含零售、

批发业务，因经营需求而开设档口销售商品、设立仓库安置批

量商品，合符常理，被申请人以申请人的上班地点非其单位法

定住所地为由抗辩双方劳动关系的存在并不充分。综上，申请

人受被申请人的劳动管理，从事被申请人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，

其提供的劳动亦系被申请人业务的组成部分，故本委认定申、

被双方劳动关系事实成立，并采纳申请人主张的入职时间、离

职时间。由此，本委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0 年 8 月 1 日

起至 2022 年 6 月 17 日止存在劳动关系。

二、关于 2022 年 6 月工资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 2022 年 6

月实际出勤 10 天，被申请人未向其发放当月工资，其中餐补按

15 元/天、实际出勤天数计发，提成按档口销售额计发，由于

其不太清楚销售额及计算方法，故其参照 2022 年 5 月的提成数

额并按实际出勤天数估算其 6 月提成。另，根据申请人提供的

工资表显示，申请人工资构成项目包含提成，其中 5 月提成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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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为 984 元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

八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对支付申请人工资情况负举证责任，现

被申请人未提供有关工资支付凭证等证据材料，亦无提供出勤、

销售等与计发工资、提成关联的数据及方式方法，被申请人应

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本委采纳申请人关于工资标准、

工时制度、未发放 2022 年 6 月工资、该月出勤情况的主张，并

参照相邻月份提成按出勤折算申请人 2022 年 6 月应得提成，经

计算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6 月工资 1963.71 元

[（5500 元+984 元）÷（21.75 天+7 天×200%）×10 天+15 元/

天×10 天]。

三、关于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问题。申请人向本委提供考

勤表，拟证明其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 日国庆、2021 年 4

月 4 日清明、2021 年 5 月 1 日劳动、2021 年 6 月 14 日端午、

2021 年 10 月 1 日国庆、2022 年 1 月 1 日元旦均被安排加班。

申请人表示工资表中的加班费是延长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，按

25 元/小时计算，不涉及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，超出例休的休

息系被申请人根据档口生意而安排的休息，并非加班补休，系

不予计发工资的。经对工资表、出勤表审查，其中工资标准、

实际出勤天数、法定节假日加班等情况相同的人员，其加班费

计发数额并不一致，对于未达应出勤天数的，均有作出考勤扣

款。本委认为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

用法律问题的解释（一）》第四十二条的规定，劳动者应当就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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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节假日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。现申请人已提供考勤表予

以证明其关于法定节假日加班的主张，被申请人既未能提供证

据推翻该考勤表，亦未能就法定节假日加班费的支付提供证据

证明，且工资表中加班费的计发、多于例休天数的休息亦未能

体现为法定节假日的加班工资或补休，故本委对 8 天法定节假

日加班事实予以认定，并采纳申请人关于被申请人未计发法定

节假日加班工资的主张。因此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0 年

8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17 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 3692.31 元

[5500 元÷（21.75 天+7 天×200%）×8 天×300%]。

四、关于经济补偿金问题。根据申请人的银行流水及结合

申请人的工资表，经计算，申请人 2021 年 6 月至 2022 年 5 月

的工资总收入为 72403 元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提供的微信工作

群记录已表明申请人因未缴纳社保等原因而提出解除劳动关

系，现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予以反驳未缴纳社保之解除事由，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六条、

第四十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经济补偿 12067.17

元（72403 元÷12 个月×2 个月），现申请人请求该项金额为

12066 元，未超出法定计算标准，本委予以准照。

五、关于双倍工资问题。根据申请人的银行流水反映，其

2021 年 6 月、7 月工资分别为 5556 元、4783 元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未与申

请人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应每月向申请人支付二倍的工资。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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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二十七条的规

定，本案无证据显示申请人就双倍工资的权利主张存在仲裁时

效中止或中断的情形，结合申请人申请仲裁的时间，申请人请

求 2020 年 9月 1日至 2021 年 6月 21 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

工资差额，已超过申请仲裁的一年时效期间，故本委不予支持。

再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七条的规

定，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申请人在被申请人处工作满一年，视

为该日起双方已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故申请人请求 2021

年 7 月 31 日、2021 年 8 月 1 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

额，缺乏法律依据，本委亦不予支持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应加倍

支付申请人 2021 年 6 月 22 日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未订立书面

劳动合同的工资6295.51元（5556元÷30天×9天+4783元÷31

天×30 天）。

六、关于出具解除劳动关系证明问题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用人单位应当在解除或终

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证明。因此，被申

请人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

条规定的内容向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七条、第三十八条、第四十六条、第四十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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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、第五十条、第八十二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

裁法》第六条、第二十七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

条例》第七条、第二十四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八

条，参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

的解释（一）》（法释[2020]26 号）第四十二条，《关于确立劳

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[2005]12 号）第一条之规

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确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2

年 6 月 17 日止存在劳动关系；

二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2 年 6 月工资 1963.71 元；

三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0 年 8月 1日至 2022 年 6月 17日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

3692.31 元；

四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经济补偿 12066 元；

五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加倍支

付申请人 2021 年 6 月 22 日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未订立书面劳

动合同的工资 6295.51 元；

六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按照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内容向申请

人出具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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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，当事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

自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

起诉讼；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

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

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仲 裁 员 苏莉

二○二二年八月十八日

书 记 员 冯秋敏


